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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CD01-2020-0017

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温鹿政办〔2020〕67 号

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鹿城区促进直播电商产业发展扶持

办法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鹿城区促进直播电商产业发展扶持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九

届区政府第 4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2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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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城区促进直播电商产业发展扶持办法
（试行）

为赋能疫后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充分发挥在线新经济优化资源

配置、促进创业创新、推动产业升级、扩展消费市场的重要作用，

着力促进生产服务消费深度融合、线上线下应用场景深度融合、

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深度融合。根据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

步助力市场主体纾困 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意见》（温政发

〔2020〕1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温州市区产业政策和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对象

在鹿城区依法登记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依法纳税并具

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财务记录、财政隶属关系在鹿城

的企事业单位。直播基地是指直播电商基础较好、具有良好的规

模和集聚效应，实现统一运营管理，融产品供应链、视频内容制

作、网红孵化培育、直播带货功能为一体的、以直播为主要产业

的电子商务产业基地（园区），具体以区级以上政府或商务部门认

定为准。

二、政策内容

（一）培育直播基地

（1）对新列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直播电商产业基地名录的

分别给予 100 万元、60 万元、30 万元奖励。加快培育一批产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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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直播间，对新列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产业公共直播间名录的

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30万元、15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

（2）区级以上电商直播产业基地，在我区租用自用办公用房

的，给予每家 50%但不超过 20 元/平方米·月补助,每家运营主体

每年不超过 1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

（3）对入驻基地的直播电商企业首次年零售额达 2000 万元、

5000 万元、1 亿元，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25 万元、50 万元奖励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

（4）直播基地年零售额首次达 5亿元、8亿元、10 亿元，分

别给予 100 万元、150 万元、200 万元奖励；获得上述奖励后，次

年年零售额达 5 亿元、8 亿元、10 亿元以上且年增长 30%以上，

分别再给予 50 万元、75 万元、100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

务局）

（二）支持直播应用

（5）企业通过淘宝、京东、抖音、快手等直播平台，采买品

牌广告、效果广告、电商推广等平台流量开展电商业务，按企业

采买平台流量费用达 10 万元、20 万元、50 万元，分别给予 5 万

元、10 万元、25 万元的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

（6）委托直播机构、直播电商经纪公司、直播电商服务机构

等开展直播带货，且该企业自有店铺年线上零售 500 万元以上，

对坑位费、链接费、佣金给予 20%补助，每家每年合计不超过 20

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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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支持在温举办国际国内有影响力的直播电商销售活动，

累计销售额达到 1亿元的活动，给予活动举办机构一次性 10 万元

奖励，销售额每增加 1亿元，对应追加 10 万元奖励，最高不超过

5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

（8）向区政府事先备案，开展直播电商特色活动的，给予活

动实际支出费用 50%补助，每场活动不超过 20 万元。该项每年补

助合计不超过 60 万元,超过总额按每场活动支出费用比例分配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）

（三）注重人才培养

（9）全职在鹿城工作 1 年以上的签约主播，年带货销售额

1500 万元以上，可认定为 F 类人才；年带货销售额 3000 万元以

上，可认定为 E 类人才。E 类以上主播人才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

最大自然人股东的，可推荐申报市区两级领军人才创业项目。

全职在鹿城地方综合贡献60万元以上企业工作1年以上的独

家签约主播，且年带货销售额 5000 万元以上，可推荐参评“互联

网营销领军人才项目”，入选后给予每人 15 万元培训经费支持，

享受温州市鹿城区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 D类人才政策待遇，每年

不超过 5名。对全职在鹿城工作不满 1 年，但引进前近 1年年带

货销售额达到 1 亿元以上的独家签约主播，可推荐申报“温州市

全球精英引进计划”创新长期项目，入选后给予 60 万元个人奖励，

享受温州市鹿城区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 D类人才政策待遇。

人才资格实行动态管理，每年进行一次复审。（责任单位：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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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组织部<区人才办>）

（10）支持组织开展直播项目制培训，按每人每课时 25 元、

不超过 2000 元进行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社保局）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1）本办法所涉的直播产业指商贸流通领域内容，以及提供

相应技术支撑、产业配套服务等相关单位。

（2）同一项目符合本政策两项或两项以上扶持条款，可执行

最高额，但不重复享受。同一企业不同项目符合本政策两项或两

项以上扶持条款，可叠加执行。同一企业以同一名义（项目）在

区级获得财政奖励后又获得更高等次奖励认定，各级已奖励部分

视作已配套，不足部分按照上级有关规定予以补足。同一奖项（认

定）在低等次已作奖励的，晋升到高等次时，只奖励差额部分。

本政策与市、区两级其他政策对同一个企业（项目）的同类型奖

励出现重合时，执行最高额，不重复享受。

（3）零售数据认定以纳入统计库为准。

（4）奖补资金试行总量控制，注册时间三年以上的企业同一

年度所获奖补资金总额以其上一年度的地方综合贡献度为上限。

（5）“亩均论英雄”综合评价 C、D类企业以及当年发生安

全生产、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、疫情传播等重大责任事故和发生

较大群体性事件及纳入欠薪黑名单的企业均不享受本文件全部条

款。“亩均论英雄”评价结果以申报时政府提供的最新评价结果

为审核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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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意见自 2021 年 1月 25 日起施行，施行期 2年，上级政策

或法律法规发生变化的，视情况另行制定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、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各群众团体。

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2月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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